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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87� � � �证券简称：奥拓电子 公告编号：2013-024

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运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3年4月10日，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拓电子” 或“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运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保证正常经营、资金安全的前提

下，为充分利用闲置资金、提高资金利用率、增加公司收益，利用闲置的自有资金，选择适当的时机进行中短期理

财，使用最高额度低于人民币5,000万元的自有闲置资金用于购买中短期安全性高、低风险、稳健型银行理财产品

且投资期限不超过一年。该等资金额度可滚动使用，有效期限为自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一年以内，董事会

授权董事长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文件。

一、投资稳健型银行理财产品概况

（一）投资目的

在保证正常经营、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充分利用闲置资金、提高资金利用率、增加公司收益。

（二）投资额度

公司在任一时点用于投资稳健型银行理财产品的自有闲置资金的总额低于5,000万元。

（三）投资方式

公司运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中短期安全性高、低风险、稳健型银行理财产品。不向银行等金融机构购买以股

票、利率、汇率及其衍生品种为投资标的理财产品。

（四）投资期限

自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一年以内。

（五）资金来源

用于本公告所述投资的为公司自有闲置资金。公司不使用募集资金、银行信贷资金直接或者间接进行本公

告所述投资。

二、内控制度

（一）公司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法规制度的要求进行投资。

（二）公司已制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规范公司对外投资行为，并且制定了专门的《理财产品管理制度》，

有利于公司防范投资风险，保证投资资金的安全和有效增值。

三、投资风险分析及风险控制措施

（一）公司的投资标的为中短期安全性高、低风险、稳健型银行理财产品，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的影响较

大，不排除该项投资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公司将根据经济形势以及金融市场的变化适时适量的介入，因此投资

的实际收益不可预期。同时也存在相关工作人员的操作风险。

（二）公司严格按照《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理财产品管理制度》等相关法规制度进行决策、实施、检查和监

督，确保投资于稳健型银行理财产品的规范化运行，严格控制资金的安全性。

四、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坚持规范运作、防范风险、谨慎投资、保值增值的原则，在保证正常经营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以自有闲

置资金适度进行稳健型银行理财产品投资，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进行该类投资，可以充分利用闲

置资金，提高资金利用率，增加公司收益。

五、独立董事意见

作为公司独立董事，我们认真审议了公司《关于运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并且该议案

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建立了《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理财产品管理制度》等内控

制度，可以保证规范运作和防范风险。公司的本次投资使用自有闲置资金，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经营，本次投资

有利于提高资金利用率，增加公司收益。

六、监事会意见

公司在保证正常经营、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利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中短期安全性高、低风险、稳健型银行理

财产品，可以提高闲置资金的使用效率和增加公司受益，符合公司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四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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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加

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定于2013年4月22日召开，会

议通知已刊登于2013年4月3日的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和2013年4月8日的《中国证券报》。

2013年4月10日，公司收到董事长吴涵渠先生（持股比例30.43%）《关于增加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临时

提案的函》，公司于2013年4月10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因修订后的管理办法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公司控股股东吴涵渠先生向

公司提交了《关于增加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函》，提请公司将修订后的管理办法提交公司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名称为《关于修订<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

案》。

经审核，吴涵渠先生持有本公司33,225,075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30.43%，具备《公司章程》规定的提出临

时提案的资格。上述临时提案的内容属于股东大会职权范围，并有明确议题和具体决议事项，提案程序符合《公

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同意将上述临时提案提交公司

于2013年4月22日召开的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四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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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补充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公司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中增加一个新的议案《关于修订<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

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2、公司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中的第2项和第4项（详见本公告具体对应内容）系针对“股票期权

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的不同提案，股东不可对两项议案同时投同意票，如两项都投票赞

成，则对两项的表决意见均被视为无效。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13年4月22日（星期一）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13年4月21日—2013年4月22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3年4月22日上

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3年4月21日下午15：00至2013年4月22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股权登记日：2013年4月16日（星期二）。

（三）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南区T2栋A6-B公司会议室。

（四）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1、现场投票：股东本人出席现场会议或者通过授权委托书（见附件）委托他人出席现场会议。

2、网络投票：公司将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全体股东提供网

络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或符

合规定的其他投票方式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二、会议出席对象

（一）截至2013年4月16日（星期二）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

册的公司股东均有权以本通知公布的方式出席本次股东会议及参加表决。

（二）不能亲自出席股东会议现场会议的股东可授权他人代为出席，被授权人可不必为本公司股东，或者在

网络投票时间参加网络投票。

（三）公司董事、监事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及公司董事会邀请的其他人员。

三、会议审议事项

1、《关于<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各子议案需要逐项审议）

1.1�激励对象的确定依据和范围、预留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确定的原则

1.2�激励对象首次授予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的人员名单及分配情况

1.3�激励计划所涉及股票的种类、来源和数量

1.4�激励计划的有效期、授权日、等待期/锁定期、可行权日/解锁日、标的股票禁售期

1.5�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的行权/授予价格及行权/授予价格的确定方法

1.6�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的获授条件和行权/解锁条件

1.7�激励计划的调整方法和程序、会计处理

1.8�公司与激励对象各自的权利与义务

1.9�激励计划的变更和终止

2、《关于制定<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3、《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宜的议案》

4、《关于修订<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上述议案1已经2013年4月3日召开的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议案1的相关内容刊登在2013

年4月3日的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议案2和议案3已经2013年2月26日召开的公

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议案2和议案3的相关内容刊登在2013年2月27日的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议案4已经2013年4月10日召开的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议案4

为公司控股股东吴涵渠先生增加的临时提案， 议案4的相关内容刊登在2013年4月12日的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

四、现场会议参加办法

（一）登记手续

1、自然人股东凭本人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股东帐户卡和持股证明登记；授权

委托代理人持本人有效身份证件、授权委托书和委托人的身份证复印件、股东帐户卡复印件及持股证明办理登

记。

2、法人股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的，凭营业执照复印件、持股证明、法定代表人身份证以及法定代表人资格

证明；授权委托代理人出席的，凭营业执照复印件、持股证明、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资格证明、法

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和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

3、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不接受电话登记。

4、代理投票授权委托书由委托人授权他人签署的，授权签署的授权书或者其他授权文件应当经过公证。

（二）登记时间为2013年4月19日（星期五）9:00-11:30、14:30-16:00。

（三） 登记地点及授权委托书送达地点为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南区T2栋A6-B奥拓电子董事会办

公室。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或互联网系统（http://wltp.

cninfo.com.cn）参加网络投票。网络投票的相关事宜具体说明如下：

（一）采用深交所交易系统的投票程序如下：

1、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3年4月22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投票

程序比照深交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2、投票期间,交易系统将挂牌一只投票证券,股东以申报买入委托的方式对表决事项进行投票。该证券相关

信息如下:

投票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买卖方向 买入价格

362587

奥拓投票 买入 对应申报价格

3、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1）输入“买入” 指令；

（2）输入证券代码：362587；

（3）在“委托价格” 项下填报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序号，1.00元代表议案1，2.00元代表议案2，3.00元代表议案3，

4.00元代表议案4；1.01代表议案1的子议案1.1,1.02代表议案1的子议案1.2，以此类推。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价格分

别申报，具体如下表:

议案

序号

表决事项 委托价格

总议案 表示对上述议案

1

至议案

4

所有议案统一表决

100.00

1

《

关于

<

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

及其摘要的议案

》

1.00

1.1

激励对象的确定依据和范围

、

预留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确定的原则

1.01

1.2

激励对象首次授予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的人员名单及分配情况

1.02

1.3

激励计划所涉及股票的种类

、

来源和数量

1.03

1.4

激励计划的有效期

、

授权日

、

等待期

/

锁定期

、

可行权日

/

解锁日

、

标的股票禁售期

1.04

1.5

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的行权

/

授予价格及行权

/

授予价格的确定方法

1.05

1.6

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的获授条件和行权

/

解锁条件

1.06

1.7

激励计划的调整方法和程序

、

会计处理

1.07

1.8

公司与激励对象各自的权利与义务

1.08

1.9

激励计划的变更和终止

1.09

2

《

关于制定

<

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

的议案

》

2.00

3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

事宜的议案

》

3.00

4

《

关于修订

<

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

的议案

》

4.00

备注：为便于股东在交易系统中对于股东大会所有议案统一投票，公司增加一个“总议案” ，相应的申报价

格为100元；股东对“总议案” 进行投票视为对本次股东大会需审议的所有议案（包括议案的子议案）表达相同意

见。如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对“总议案” 和单项议案进行了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即如果股东先

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相关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它未表决的议案以

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果股东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4）在“委托数量” 项下填报表决意见，1股代表同意，2股代表反对，3股代表弃权。委托数量与表决意见的对

照关系如下表：

表决意见种类 委托数量

同意

1

股

反对

2

股

弃权

3

股

（5）确认委托完成。

4、计票原则：在计票时，同一表决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任意一种表决方式，如果重复投票，以第

一次投票为准。

5、注意事项：

（1）网络投票不能撤单；

（2）对同一表决事项只能申报一次，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3）同一表决权既通过交易系统又通过网络投票，以第一次为准；

（4）如需查询投票结果，请于投票当日下午18：00之后登录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

cn� ），点击“投票查询” 功能，查看个人网络投票结果，或通过投票委托的证券公司营业部查询。

（二）采用互联网投票的操纵流程

1、投票时间

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13年4月21日下午15：00，结束时间为2013年4月22日下午15：00。

2、股东办理身份认证的流程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需按照 《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

则》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1）申请服务密码的流程

登录网址 http://wltp.cninfo.com.cn� 的“密码服务专区” ，填写“姓名” 、“证券账户号” 、“身份证号” 等资

料，设置6-8位的服务密码。如申请成功，系统会返回一个4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2）激活服务密码

股东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凭借“激活校验码” 激活服务密码。该服务密码需要通过交

易系统激活后使用，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11:30前发出的，当日下午13:00即可使用；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11:30后发出的，次日方可使用。服务密码激活后长期有效，在参加其他网络投票时不必重新激活。服务密码激活

后如遗失的，可通过交易系统挂失，挂失后可重新申请，挂失方法与激活方法类似。

（3）取得申请数字证书

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登录 http://wltp.cninfo.com.cn， 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

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1）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列表” 选择“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投票” ；

（2）进入后点击“投票登录” ，选择“用户名密码登录” ，输入您的“证券账号” 和“服务密码” ；已申领数字

证书的股东可选择CA证书登录；

（3）进入后点击“投票表决” ，根据网页提示进行相应操作；

（4）确认并发送投票结果。

六、独立董事征集投票权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有关规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股票激励计划，

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应当向公司全体股东征集投票权。因此，公司独立董事崔军先生已发出征集投票权授权委托

书，向股东征集投票权。有关征集投票权的时间、方式、程序等具体内容详见4月12日刊登在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报刊《中国证券报》上的奥拓电子《独立董事公开征集委托投票

权报告书（2013年4月）》。如公司股东拟委托公司独立董事崔军先生在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上就本通知中的相关

议案进行投票，请填写《独立董事征集投票权授权委托书》，并于本次现场会议登记时间截止之前送至公司。

七、其他事项

（一）出席会议者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二）联系方式

联 系 人：杨四化、孔德建

联系电话：0755-26719889

联系传真：0755-26719890

联系地址：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南区T2栋A6-B奥拓电子董事会办公室

邮政编码：518057

八、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二）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三）控股股东关于增加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函。

特此公告。

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四月十日

附件1：

参会股东登记表

股东名称

身份证号码

/

营业执照注册

登记号

股东账户卡号 持股数量

联系电话 联系地址

电子邮箱 传真号

是否本人参会 备注

附件2：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身份证号码： ）代表我单位（个人），出席深圳市奥拓

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表本人依照以下指示对下列提案投票。若委托人没有对表决

权的形式方式做出具体指示，受托人可以按自己的意愿投票。

序号 审议事项 赞成票 反对票 弃权票

1

《

关于

<

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

及其摘要

的议案

》

1.1

激励对象的确定依据和范围

、

预留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确定的原

则

1.2

激励对象首次授予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的人员名单及分配情况

1.3

激励计划所涉及股票的种类

、

来源和数量

1.4

激励计划的有效期

、

授权日

、

等待期

/

锁定期

、

可行权日

/

解锁日

、

标

的股票禁售期

1.5

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的行权

/

授予价格及行权

/

授予价格的确定

方法

1.6

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的获授条件和行权

/

解锁条件

1.7

激励计划的调整方法和程序

、

会计处理

1.8

公司与激励对象各自的权利与义务

1.9

激励计划的变更和终止

2

《

关于制定

<

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

的议案

》

3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有关事宜的议案

》

4

《

关于修订

<

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

的议案

》

备注：

1、如欲投票同意提案，请在“同意” 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如欲投票反对提案，请在“反对” 栏内相应地方

填上“√” ；如欲投票弃权提案，请在“弃权” 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2、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

（

签章

）：

身份证号码

（

营业执照号码

）：

委托人持股数

：

委托人股东账户

：

受委托人签名

：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

委托书有效期限

：

委托日期

：

2013

年 月 日

2013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002587� � � �证券简称：奥拓电子 公告编号：2013-027

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公开征集委托投票权报告书

（2013年4月）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的有关规定，深圳市奥

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独立董事崔军先生受其他独立董事的委托作为征集人，就公司拟于

2013年4月22日召开的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有关议案向公司全体股东征集投票权。

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政府部门未对本报告书所述内容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发表任何意

见，对本报告书的内容不负有任何责任，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一、征集人声明

本人崔军作为征集人，按照《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和其他独立董事的委托就公司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相关议案征集股东委托投票权而制作并签署本报告书。征集人保证本征集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单独和连带的法律责任；保证不会利用本次征集投票权从事

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证券欺诈活动。

本次征集委托投票权行动以无偿方式公开进行，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报刊或网站上公告。本次征集行动完

全基于征集人作为独立董事的职责，所发布信息未有虚假、误导性陈述。本征集报告书的履行不违反法律、法规、

公司章程或公司内部制度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产生冲突。

二、公司基本情况及本次征集事项

1、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法定中文名称：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英文名称：SHENZHEN� AOTO� ELECTRONICS� CO.,LTD.

公司证券简称：奥拓电子

公司证券代码：002587

公司法定代表人：吴涵渠

公司董事会秘书：杨四化

公司联系地址：深圳市南山区深南大道高新技术工业村T2厂房T2A6-B

公司邮政编码：518057

公司联系电话：0755-26719889

公司联系传真：0755-26719890

电子信箱：szaoto@szaoto.com

2、征集事项

由征集人向公司股东征集公司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所审议《关于<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制定<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宜的议案》三项议案的委托投

票权、《关于修订<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3、本委托投票权征集报告书签署日期为2013年4月10日。

三、本次股东大会基本情况

关于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详细情况，详见《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补充通知》。

四、征集人基本情况

1、本次征集投票权的征集人为公司现任独立董事、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崔军先生，其基本情

况如下：

崔军，男，1964年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博士研究生学历，法律硕士、一级律师。1994年起在广东

敏于行律师事务所任职。现任广东星辰律师事务所担任执行合伙人、深圳市政协委员、第九届广东省律师协会理

事、广东省律师协会文化建设工作委员会主任、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知识产权法律业务委员会委员、深圳市专利协

会常务副会长、深圳市创意设计知识产权促进会副会长、深圳市达实智能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深圳市通产包

装集团有限公司外部董事、深圳中华自行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公司独立董事。

2、征集人目前未因证券违法行为受到处罚，未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

3、征集人与其主要直系亲属未就本公司股权有关事项达成任何协议或安排；其作为本公司独立董事，与本公

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主要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以及与本次征集事项之间不存在任何利害关系。

五、征集人对征集事项的投票

征集人作为本公司独立董事，出席了本公司于2013年2月26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并且对《关

于<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制定<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和《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

事宜的议案》投了赞成票；出席了本公司于2013年4月3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并且对《关于<股票期

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和《关于召开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投了赞成票；出席了本公司于2013年4月10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并且对《关于修订<股票期权与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投了赞成票。

六、征集方案

征集人依据我国现行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规定制定了本次征集投票权方案，其具

体内容如下：

（一）征集对象：截至2013年4月16日交易结束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并

办理了出席会议登记手续的公司全体股东。

（二）征集时间：自2013年4月17日至2013年4月18日（上午9:00－下午17:30）。

（三）征集方式：采用公开方式在《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发布公告进行委托投

票权征集行动。

（四）征集程序和步骤

1、按本报告附件确定的格式和内容逐项填写独立董事征集投票权授权委托书（以下简称“授权委托书” ）。

2、向征集人委托的公司董事会办公室提交本人签署的授权委托书及其他相关文件；本次征集委托投票权由

公司董事会办公室签收授权委托书及其他相关文件：

1）法人股东须提供下述文件（请在下述所有文件上加盖法人股东公章、法定代表人签字）：

① 现行有效的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②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③ 授权委托书原件(由法定代表人签署；如系由法定代表人授权他人签署，则须同时提供法定代表人授权他

人签署授权委托书的授权书及相关公证文件)；

④ 法人股东帐户卡复印件；

2）个人股东须提供下述文件（请股东本人在所有文件上签字）：

① 股东本人身份证复印件；

② 股东账户卡复印件；

③ 股东签署的授权委托书原件(由本人签署；如系由本人授权他人签署，则须同时提供本人授权他人签署授

权委托书的授权书及相关公证文件)。

3、委托投票股东按上述要求备妥相关文件后，应在征集时间内将授权委托书及相关文件采取专人送达或挂

号信函或特快专递方式并按本报告书指定地址送达；采取挂号信或特快专递方式的，到达地邮局加盖邮戳日为

送达日。

委托投票股东送达授权委托书及相关文件的指定地址和收件人为：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南区T2栋A6-B

邮编：518057

公司联系电话：0755-26719889

公司联系传真：0755-26719890

请将提交的全部文件予以妥善密封，注明委托投票股东的联系电话和联系人，并在显著位置标明“独立董事

征集投票权授权委托书”

4、由公司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进行见证的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对法人股东和自然人股东提交的前述

所列示的文件进行形式审核。经审核确认有效的授权委托将由见证律师提交征集人。

（五）委托投票股东提交文件送达后，经审核，全部满足下述条件的授权委托将被确认为有效：

1、已按本报告书征集程序要求将授权委托书及相关文件送达指定地点；

2、在征集时间内提交授权委托书及相关文件；

3、股东已按本报告书附件规定格式填写并签署授权委托书，且授权内容明确，提交相关文件完整、有效；

4、提交授权委托书及相关文件与股东名册记载内容相符。

（六）股东将其对征集事项投票权重复授权委托征集人，但其授权内容不相同的，以股东最后一次签署的授

权委托书为有效，无法判断签署时间的，以最后收到的授权委托书为有效。

（七）股东将征集事项投票权授权委托征集人后，股东可以亲自或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八）经确认有效的授权委托出现下列情形的，征集人可以按照以下办法处理：

1、股东将征集事项投票权授权委托给征集人后，在现场会议登记时间截止之前以书面方式明示撤销对征集

人的授权委托，则征集人将认定其对征集人的授权委托自动失效；

2、股东将征集事项投票权授权委托征集人以外的其他人登记并出席会议，且在现场会议登记时间截止之前

以书面方式明示撤销对征集人的授权委托的，则征集人将认定其对征集人的授权委托自动失效；

3、股东应在提交的授权委托书中明确其对征集事项的投票指示，并在同意、反对、弃权中选其一项，选择一项

以上或未选择的，则征集人将认定其授权委托无效。

特此公告。

征集人：崔军

二〇一三年四月十日

附件：

独立董事征集投票权授权委托书

本人/本公司作为委托人确认，在签署本授权委托书前已认真阅读了征集人为本次征集投票权制作并公告的

《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公开征集委托投票权报告书（2013年4月）》全文、《深圳市奥拓电子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补充通知》及其他相关文件，对本次征集投票权等相关情况

已充分了解。

在现场会议报到登记之前，本人/本公司有权随时按独立董事公开征集委托投票权报告书确定的程序撤回本

授权委托书项下对征集人的授权委托，或对本授权委托书内容进行修改。

本人/本公司作为授权委托人， 兹授权委托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崔军先生作为本人/本公

司的代理人出席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并按本授权委托书指示对以下会议

审议事项行使投票权。

本人/本公司对本次征集投票权事项的投票意见：

序号 审议事项 赞成票 反对票 弃权票

1

《

关于

<

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

及其摘要

的议案

》

1.1

激励对象的确定依据和范围

、

预留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确定的原

则

1.2

激励对象首次授予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的人员名单及分配情况

1.3

激励计划所涉及股票的种类

、

来源和数量

1.4

激励计划的有效期

、

授权日

、

等待期

/

锁定期

、

可行权日

/

解锁日

、

标

的股票禁售期

1.5

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的行权

/

授予价格及行权

/

授予价格的确定

方法

1.6

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的获授条件和行权

/

解锁条件

1.7

激励计划的调整方法和程序

、

会计处理

1.8

公司与激励对象各自的权利与义务

1.9

激励计划的变更和终止

2

《

关于制定

<

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

的议案

》

3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有关事宜的议案

》

4

《

关于修订

<

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

的议案

》

注：此授权委托书表决符号为“√” ，请根据授权委托人的本人意见，对上述审议项选择赞成、反对或弃权并

在相应表格内打勾，三者中只能选其一，选择一项以上或未选择的，则视为授权委托无效。

委托人签名（盖章）：

身份证号码或营业执照注册登记号：

股东账号：

持股数量：

签署日期：

本项授权的有效期限：自签署日至公司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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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三年母公司现金流量表

单位：百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一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

、

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１

，

５６０

，

６１３ １

，

５０７

，

３７４ １

，

１５０

，

１１９

收到的税费返还

３

，

５８５ ３

，

７６１ ６１６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１７

，

３０８ １６

，

１４８ ８

，

５５８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１

，

５８１

，

５０６ １

，

５２７

，

２８３ １

，

１５９

，

２９３

购买商品

、

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

１

，

０２０

，

７３０

） （

１

，

００５

，

５３１

） （

６２６

，

７８０

）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

８０

，

５１８

） （

７２

，

４６４

） （

６２

，

１３６

）

支付的各项税费

（

２９０

，

４０１

） （

２３０

，

６１１

） （

２０５

，

０３２

）

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

９５

，

９５８

） （

６０

，

９０６

） （

５９

，

１１６

）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

１

，

４８７

，

６０７

） （

１

，

３６９

，

５１２

） （

９５３

，

０６４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９３

，

８９９ １５７

，

７７１ ２０６

，

２２９

二

、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１１ ５

，

３９８ １５２

全资子公司注销为分公司

－ １８ １３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６９

，

３４７ ７２

，

４０４ ５６

，

７１７

处置固定资产

、

油气资产

、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

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２３５ ３２０ ５５２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６９

，

５９３ ７８

，

１４０ ５７

，

４３４

购建固定资产

、

油气资产

、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

产支付的现金

（

２２７

，

６３４

） （

２１４

，

４２７

） （

１９４

，

６８４

）

投资支付的现金

（

３１

，

６３７

） （

１５

，

８３１

） （

５７

，

００２

）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

２５９

，

２７１

） （

２３０

，

２５８

） （

２５１

，

６８６

）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１８９

，

６７８

） （

１５２

，

１１８

） （

１９４

，

２５２

）

三

、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取得借款所收到的现金

３９７

，

６１９ ３１１

，

４９７ １９１

，

５３６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３０７ ２６７ ２１０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３９７

，

９２６ ３１１

，

７６４ １９１

，

７４６

偿还债务所支付的现金

（

２５２

，

９１０

） （

２３０

，

１６７

） （

１８６

，

１１２

）

分配股利

、

利润或偿还利息所支付的现金

（

７６

，

２３９

） （

７３

，

６６０

） （

５８

，

７０３

）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

２１８

） （

１３２

） （

４６０

）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

３２９

，

３６７

） （

３０３

，

９５９

） （

２４５

，

２７５

）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６８

，

５５９ ７

，

８０５

（

５３

，

５２９

）

四

、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五

、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

（

减少

）

增加额

（

２７

，

２２０

）

１３

，

４５８

（

４１

，

５５２

）

加

：

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３８

，

７９４ ２５

，

３３６ ６６

，

８８８

六

、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１１

，

５７４ ３８

，

７９４ ２５

，

３３６

二、最近三年主要财务指标

（一）发行人最近三年主要财务指标

１

、合并报表口径

主要财务指标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流动比率

０．７３ ０．６９ ０．６７

速动比率

０．３５ ０．３６ ０．３６

资产负债率

４５．５６％ ４３．５４％ ３９．０２％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５．８１ ５．４８ ５．１３

主要财务指标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利息保障倍数

１０．１８ １７．９３ ３０．９３

应收账款周转率

（

次

）

３７．１２ ４０．５５ ３９．７２

存货周转率

（

次

）

８．２５ ８．９９ ７．７７

应付账款周转率

（

次

）

６．４０ ６．４５ ５．３０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１．３１ １．５９ １．７４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０．６３ ０．７３ ０．７６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０．６５ ０．７５ ０．７８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１１．１％ １３．６％ １５．５％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１１．６％ １４．１％ １５．９％

２

、母公司报表口径

主要财务指标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流动比率

０．６４ ０．６４ ０．６６

速动比率

０．２７ ０．２９ ０．３３

资产负债率

４３．７０％ ３９．５０％ ３５．８８％

主要财务指标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应收账款周转率

（

次

）

３５６．８１ ２９７．０４ ２２６．２４

存货周转率

（

次

）

６．４６ ７．５１ ６．４８

应付账款周转率

（

次

）

７．０３ ７．２５ ５．６２

（二）上述财务指标的计算方法

上述各指标的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流动比率

＝

流动资产

／

流动负债

速动比率

＝

（流动资产

－

存货净额）

／

流动负债

资产负债率

＝

负债合计

／

资产总计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权益

／

期末股本总额

利息保障倍数

＝

（利润总额

＋

计入财务费用的利息支出）

／

计入财务费用的利息支出

应收账款周转率

＝

营业收入

／

应收账款平均余额

存货周转率

＝

营业成本

／

存货平均余额

应付账款周转率

＝

营业成本

／

应付账款平均余额

每股经营活动的现金流量净额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期末普通股股份总数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每股收益指标根据中国证监会 《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９

号———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的计算及披露》（

２０１０

修订） 的规定计算。 上表中其他每股指标均比照执

行。

如无特别说明，本节中出现的指标均依据上述口径计算。

第五节 本期债券的偿付风险及偿债计划和保障措施

一、本期债券的偿付风险

本公司目前经营和财务状况良好。 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宏观经济环境、资本市场状况、国家相关政策

等外部因素以及公司本身的生产经营存在着一定的不确定性，这些因素的变化会影响到公司的运营状况、

盈利能力和现金流量，可能导致公司无法如期从预期的还款来源获得足够的资金按期支付本期债券本息，

从而使投资者面临一定的偿付风险。

二、偿债计划

截至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签署之日，本公司不存在已经作出的、可能对本期债券持有人利益形成重大

实质不利影响的承诺事项。 此外，公司将以良好的经营业绩、多元化融资渠道以及良好的银企关系为本期

债券的到期偿付提供保障，同时，公司将把兑付本期债券的资金安排纳入公司整体资金计划，以保障本期

债券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一）利息的支付

１

、本期债券在存续期内每年付息

１

次，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本期债券的付息日分别

为：

５

年期品种：

２０１４

年至

２０１８

年每年的

３

月

１５

日为上一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１

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１０

年期品种：

２０１４

年至

２０２３

年每年的

３

月

１５

日为上一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１

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２

、本期债券利息的支付通过债券登记机构和有关机构办理。 利息支付的具体事项按照有关规定，由本

公司在监管部门指定的媒体上发布付息公告予以说明。

３

、根据国家税收法律、法规，投资者投资本期债券应缴纳的有关税费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二）本金的偿付

１

、本期债券到期一次还本。 本期债券的兑付日分别为：

５

年期品种：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１５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１

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

计息）。

１０

年期品种：

２０２３

年

３

月

１５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１

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

计息）。

２

、本期债券本金的偿付通过债券登记机构和有关机构办理。 本金偿付的具体事项将按照有关规定，由

本公司在监管部门指定的媒体上发布兑付公告予以说明。

三、偿债资金来源

本期债券的偿债资金将主要来源于本公司日常经营所产生的现金流。 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及

２０１２

年

合并财务报表营业收入分别为

１４

，

６５４．１５

亿元、

２０

，

０３８．４３

亿元及

２１

，

９５２．９６

亿元， 实现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

润分别为

１

，

３９８．７１

亿元、

１

，

３２９．８４

亿元及

１

，

１５３．２３

亿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

３

，

１８７．９６

亿

元、

２

，

９０１．５５

亿元及

２

，

３９２．８８

亿元。 随着公司业务的不断发展， 公司的营业收入和盈利能力有望进一步提

升，从而为偿还本期债券本息提供保障。

此外，作为上市公司，本公司经营情况良好，运作规范，盈利能力强，具有广泛的融资渠道和较强的融

资能力。

四、偿债应急保障方案

（一）流动资产变现

长期以来，本公司财务政策稳健，注重流动性管理，资产流动性良好，必要时可以通过流动资产变现来

补充偿债资金。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口径下流动资产合计为

４

，

１８０．４０

亿元， 其中货币资金为

４９９．５３

亿元，应收票据为

９９．８１

亿元，存货为

２

，

１４１．１７

亿元。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口径

下货币资金与应收票据合计为

５９９．３４

亿元，其规模达到本期债券的

３．００

倍。

（二）利用资本市场融资筹集应急偿债资金

本公司是上海、香港、纽约三地上市公司，具有灵活多样的境内外资本市场融资渠道，必要时可以通过

各类融资渠道取得资金。

五、偿债保障措施

为维护本期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本公司为本期债券采取了如下的偿债保障措施。

（一）制定《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本公司已按照《试点办法》第二十六条之规定为本期债券制定了《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债券持有人

会议规则》约定了债券持有人通过债券持有人会议行使权利的范围、程序和其他重要事项，为保障本期债

券的本息及时足额偿付做出了合理的制度安排。

（二）设立专门的偿付工作小组

本公司指定财务部牵头负责协调本期债券的偿付工作，并通过公司其他相关部门，在每年的财务预算

中落实安排本期债券本息的兑付资金，保证本息的如期偿付，保证债券持有人的利益。

在利息和本金偿付日之前的十五个工作日内，发行人将组成偿付工作小组，负责利息和本金的偿付及

与之相关的工作。 组成人员来自公司财务部等相关部门，保证本息的偿付。

（三）切实做到专款专用

本公司将制定专门的债券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相关业务部门对资金使用情况将进行严格检查，切实做

到专款专用，保证募集资金的投入、运用、稽核等方面的顺畅运作，并确保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根据股东大会

决议并按照本上市公告披露的用途使用。

（四）充分发挥债券受托管理人的作用

本期债券引入了债券受托管理人制度， 由债券受托管理人代表债券持有人对公司的相关情况进行监

督，并在债券本息无法按时偿付时，代表债券持有人采取一切必要及可行的措施，保护债券持有人的正当

利益。

本公司将严格按照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配合债券受托管理人履行职责，定期向债券受托管理人

报送公司履行承诺的情况，并在公司可能出现债券违约时及时通知债券受托管理人，便于债券受托管理人

及时依据债券受托管理协议采取必要的措施。

有关债券受托管理人的权利和义务，详见募集说明书第七节“债券受托管理人”。

（五）中国石油集团为本期债券提供保证担保

中国石油集团为本期债券提供了保证担保。 如本公司因受不可预知因素的影响导致无法按期偿付本

期债券本息，则中国石油集团将按照其出具的担保函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承担担保责任，保证的范围

包括本期债券本金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

（六）严格的信息披露

本公司将遵循真实、准确、完整的信息披露原则，使公司偿债能力、募集资金使用等情况受到债券持有

人和债券受托管理人的监督，防范偿债风险。 本公司将按《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进

行重大事项信息披露。

（七）发行人承诺

根据本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的授权，本公司财务总监周明春先生做出决定，在未能按时偿付本期债券本

金或利息期间，发行人承诺将采取以下措施，切实保障债券持有人利益：

１

、不向股东分配利润；

２

、暂缓重大对外投资、收购兼并等资本性支出项目的实施；

３

、调减或停发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工资和奖金；

４

、主要责任人不得调离。

六、发行人违约责任

当本公司未按时支付本期债券的本金、利息和

／

或逾期利息，或发生其他违约情况时，债券受托管理人

将依据《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代表债券持有人向本公司进行追索。 如果债券受托管理人未按《债券受托管理

协议》履行其职责，债券持有人有权直接依法向本公司进行追索。

本公司承诺按照本期债券基本条款约定的时间向债券持有人支付债券利息及兑付债券本金， 如果本

公司不能按时支付利息或在本期债券到期时未及时兑付本金，对于逾期未付的利息或本金，公司将根据逾

期天数按逾期利率向债券持有人支付逾期利息，逾期利率为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上浮

２０％

。

第六节 债券跟踪评级安排说明

根据监管部门和联合评级对跟踪评级的有关要求， 联合评级将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每年进行一次定

期跟踪评级，并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根据有关情况进行不定期跟踪评级。

发行人应按联合评级跟踪评级资料清单的要求，提供有关财务报告以及其他相关资料。 发行人如发生

重大变化，或发生可能对信用等级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应及时通知联合评级并提供有关资料。

联合评级将密切关注发行人及本期债券担保人的经营管理状况及相关信息， 如发现发行人或本期债

券相关要素出现重大变化，或发现其存在或出现可能对信用等级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时，联合评级将

落实有关情况并及时评估其对信用等级产生的影响，据以确认或调整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

如发行人不能及时提供上述跟踪评级资料及情况， 联合评级将根据有关情况进行分析并调整信用等

级，必要时，可公布信用等级暂时失效，直至发行人提供相关资料。

跟踪评级结果将在联合评级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ｌｉａｎｈｅｃｒｅｄｉｔｒａｔｉｎｇ．ｃｏｍ．ｃｎ

）予以公布，并同时报送发行人、

监管部门、交易机构等。 发行人亦将通过上交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将上述跟踪评级结果及报告予

以公告备查，投资者可以在上交所网站查询上述跟踪评级结果及报告。

第七节 发行人近三年是否存在违法违规情况的说明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公告之日， 发行人最近三年在所有重大方面不存在违反适用法律、 行政法规的情

况。

第八节 募集资金的运用

一、募集资金运用计划

本公司拟使用本期债券募集资金

２００

亿元偿还公司一笔余额为

２００

亿元的人民币贷款， 调整公司债务

结构。 该笔贷款的贷款方为中油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起始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１

日，到期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１

日。

二、募集资金运用对发行人财务状况的影响

（一）对发行人负债结构的影响

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财务数据为基准， 本期债券发行完成且根据上述募集资金运用计划予以执行

后，本公司合并及母公司财务报表的资产负债率保持不变；合并财务报表的非流动负债占负债总额的比例

将由发行前的

４１．８３％

上升为发行后的

４２．９９％

，增加

１．１６

个百分点，母公司财务报表的非流动负债占负债总

额的比例将由发行前的

４２．１７％

上升为发行后的

４３．６６％

，增加

１．４９

个百分点，发行人债务结构将得到一定的

改善。

（二）对于发行人短期偿债能力的影响

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财务数据为基准， 本期债券发行完成且根据上述募集资金运用计划予以执行

后，公司合并财务报表的流动比率将由发行前的

０．７３

增加至发行后的

０．７６

，母公司财务报表的流动比率将

由发行前的

０．６４

增加至发行后的

０．６９

。 公司流动比率将有一定的提高，流动资产对于流动负债的覆盖能力

得到提升，短期偿债能力增强。

第九节 其他重要事项

一、最近一期末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公司仅有一笔对外担保，即为华海石油运销有限公司（非本公司关联方）提供

的金额为

５００

万元的连带责任担保。 该担保协议签署于

２００１

年

９

月

２４

日，截至上市公告书签署之日，上述对

外担保已履行完毕。

二、未决及未了结重大诉讼或仲裁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公司无未决或未了结的重大诉讼或仲裁。

第十节 有关机构

（一）发行人：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蒋洁敏

住所：北京市东城区安德路

１６

号

办公地址：中国北京东城区东直门北大街

９

号

联系人：廖渝、纪伟钰

电话：

０１０－５９９８２０８８

传真：

０１０－６２０９９４１０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０７

（二）保荐人、主承销商

１

、保荐人、牵头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８

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法定代表人：王东明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

４８

号中信证券大厦

项目主办人：王进、白雯萱

项目协办人：孙洛

项目组人员：韩翔、林杰夫、董小涛、刘蓓蓓、刘晓渊、王超

电话：

０１０－６０８３３５１１

、

０１０－６０８３３５２０

传真：

０１０－６０８３３５０４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１２５

２

、联席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建国门外大街

１

号国贸大厦

２

座

２７

层及

２８

层

法定代表人：李剑阁

办公地址：北京市建国门外大街

１

号国贸大厦

２

座

２７

层及

２８

层

项目主办人：涂文海、钱叶文

项目协办人：黄捷宁

项目组人员：金华龙、李彬楠、华欣、吴怡青

电话：

０１０－６５０５１１６６

传真：

０１０－６５０５１１５６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０４

３

、联席主承销商：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３５

号

２－６

层

法定代表人：陈有安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３５

号国际企业大厦

Ｃ

座

２

层

２１７

室

项目主办人：王富利、葛长征

项目协办人：王艳晖

项目组人员：周一红、黄文俊、薛明、熊学勇、林娜

电话：

０１０－６６５６８０６３

、

０１０－６６５６８１６１

传真：

０１０－６６５６８７０４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３３

（三）副主承销商

１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大中华国际交易广场

８

层

法定代表人：杨宇翔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丙

１７

号北京银行大厦

５Ｂ

联系人：刘菲、杨牧旗

电话：

０１０－６６２９９５１３

、

０１０－６６２９９５１２

传真：

０１０－６６２９９５８９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３３

２

、国开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安华外馆斜街甲

１

号泰利明苑写字楼

Ａ

座二区

４

层

法定代表人：黎维彬

办公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南大街

１

号来福士中心办公楼

２１

、

２３

、

２５

层

联系人：王瑾

电话：

０１０－５１７８９０２８

传真：

０１０－５１７８９２０６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０７

３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商城路

６１８

号

法定代表人：万建华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２８

号盈泰中心

２

号楼

９

层

联系人：刘颉、聂聪

电话：

０１０－５９３１２９１５

、

０１０－５９３１２８３１

传真：

０１０－５９３１２８９２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３２

４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

６６

号

４

号楼

法定代表人：王常青

办公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内大街

１８８

号

联系人：张慎祥、郭严

电话：

０１０－８５１３０２０７

、

０１０－８５１３０４６６

传真：

０１０－８５１３０５４２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１０

５

、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上海浦东银城中路

２００

号中银大厦

３９

楼

法定代表人：许刚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２８

号盈泰中心

２

号楼

１５

层

联系人：刘晶晶

电话：

０１０－６６２２９０００

传真：

０１０－６６２２９１５７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３３

６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广州市天河区天河北路

１８３－１８７

号大都会广场

４３

楼（

４３０１－４３１６

房）

法定代表人：孙树明

办公地址：广州市天河区天河北路

１８３

号大都会广场

３８

楼

联系人：李励、陈卉夷、王仁惠、郑芳、武建新、崔志军、张瑞、周天宁、罗丹

电话：

０２０－８７５５５８８８－８０５６

、

８３４２

、

８０４７

传真：

０２０－８７５５３５７４

邮政编码：

５１００７５

（四）分销商

１

、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７

号英蓝国际金融中心

１２

层、

１５

层

法定代表人：刘弘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７

号英蓝国际金融中心

１５

层

联系人：任佳、李沛

电话：

０１０－５８３２８７６０

、

０１０－５８３２８７２６

传真：

０１０－５８３２８７６４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３３

２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重庆市江北区桥北苑

８

号

法定代表人：余维佳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３５

号国际企业大厦

Ａ

座

４

层

联系人：杨晓、王硕、魏文娟

电话：

０１０－５７６３１２３４

传真：

０１０－８８０９１８２６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３３

３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江苏大厦

３８－４５

层

法定代表人：宫少林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甲

９

号金融街中心

７

层

联系人：汪浩、肖陈楠、王雨泽

电话：

０１０－５７６０１９２０／１７／１５

传真：

０１０－５７６０１９９０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１４０

４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常熟路

１７１

号

法定代表人：储晓明

办公地址：上海市徐汇区常熟路

２３９

号

２

楼

联系人：严峰、王锐、马晓波

电话：

０２１－３３３８９８８８

传真：

０２１－５４０４６８４４

邮政编码：

２０００３１

５

、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

８１

号华贸中心

１

号写字楼

２２

层

法定代表人：侯巍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

８１

号华贸中心

１

号写字楼

２２

层

联系人：赵杨

电话：

０１０－５９０２６６４５

传真：

０１０－５９０２６６０２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２５

（五）发行人律师：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

住所：北京市建国门北大街

８

号华润大厦

２０

层

负责人：刘大力

办公地址：北京市建国门北大街

８

号华润大厦

２０

层

项目参与律师：余永强、周军、余启平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５１９１３００

传真：

０１０－８５１９１３５０

（六）会计师事务所：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

１３１８

号星展银行大厦

６

楼

法定代表人：杨绍信

办公地址：上海市黄浦区湖滨路

２０２

号企业天地

２

号楼普华永道中心

１１

楼

经办注册会计师：李丹、王笑、韩蕾

电话：

０２１－２３２３８８８８

传真：

０２１－２３２３８８００

邮政编码：

２０００２１

（七）担保人：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六铺炕街

法定代表人：蒋洁敏

联系人：田娜、任克娟

电话：

０１０－６２０９００６６

传真：

０１０－６２０９４６２０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１２０

（八）资信评级机构：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

住所：天津市南开区水上公园北道

３８

号爱俪园公寓

５０８

法定代表人：吴金善

办公地址：天津市和平区曲阜道

８０

号（建设路门）

４

层

经办人：何苗苗、刘洪涛

电话：

０２２－５８３５６９８８

传真：

０２２－５８３５６９８９

邮政编码：

３０００４２

（九）债券受托管理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８

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法定代表人：王东明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

４８

号中信证券大厦

联系人：王进、白雯萱、韩翔、林杰夫、董小涛、孙洛、刘蓓蓓、刘晓渊、王超

电话：

０１０－６０８３３５１１

、

０１０－６０８３３５２０

传真：

０１０－６０８３３５０４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１２５

（十）收款银行

账户名称：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中信银行北京瑞城中心支行

银行账户：

７１１６８１０１９２３００００２９７０

大额支付系统行号：

３０２１０００１１６８１

（十一）申请上市的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

住所：上海市浦东南路

５２８

号上海证券大厦

负责人：黄红元

电话：

０２１－６８８０８８８８

传真：

０２１－６８８００００６

邮政编码：

２００１２０

（十二）登记、托管、结算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东路

１６６

号中国保险大厦

３

楼

负责人：高斌

电话：

０２１－３８８７４８００

传真：

０２１－５８７５４１８５

邮政编码：

２００１２０

第十一节 备查文件

本上市公告书备查文件如下：

１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２０１３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

２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２０１３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摘要；

３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最近三年的财务报告和审计报告；

４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上市推荐书；

５

、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６

、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信评级报告；

７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出具的担保函；

８

、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９

、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１０

、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发行的文件；

１１

、其他有关上市申请文件。

投资者可至本公司及主承销商处查阅本上市公告书及上述备查文件， 或访问上交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和本公司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ｐｅｔｒｏｃｈｉｎａ．ｃｏｍ．ｃｎ

）查阅本上市公告书。

发行人：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债券受托管理人、牵头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4月12日


